
极地环境监测与公共治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资助合同书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课题负责人：
	

	联系电话：
	

	邮   箱：
	

	经费总额：
	

	起止时间：
	

	承担单位：
	

	实验室合作者：
	


委托单位称为甲方，承担单位称为乙方，甲方将课题委托给乙方承担。经双方协商，同意签定合同，共同信守履行。

 年   月   日
合同条款

第一条：签约双方共同遵守《极地环境监测与公共治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管理条例》各项规定。

第二条：项目的研究内容、经费、器材、设备等，原则上以课题批准通知为准。

第三条：甲方支付课题的议定费用，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双方共享。

第四条：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经费由甲方统一管理，不予外拨，由课题负责人到实验室据实报销。如无故解除或不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所报经费不得追回，并承担善后处理的费用；甲方要求变更合同的内容，要与乙方协商并达成书面协议。

第五条：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乙方应按照研究计划实施，按时或尽量提前完成研究内容。乙方因主观原因（如：偏离设计内容、挪用经费、技术或措施不力等）致使计划无法执行而要求解除合同时，视不同情况，部分、全部或加倍退还所拨经费；甲方可根据调查情况提出中止合同的处理意见；乙方要求修改某项条款，需向甲方提出变更内容和理由的报告，经甲方认定后才能实施。

第六条：课题完成后，乙方应在3个月内向甲方提交完整的成果，课题研究成果的有关论文必须按规定予以标注，否则按未完成研究处理。

第七条：本合同共四页（包括项目研究计划和经费预算），一式贰份，甲方双方各执壹份。

自双方签定之日起生效。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课题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研究计划

	研究计划：起止时间、主要研究内容，需明确提交成果的形式和考核指标（不得低于申请书指标）




凡由本实验室资助的课题成果，均注明“极地环境监测与公共治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开放基金资助项目”（英文“Key Laboratory of Pola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Public Governance, Wuhan University），并注明课题批准号。

经费预算表
	支 出 科 目
	总经费
（万元）
	第一年经费
	第二年经费
	备注（计算依据与说明）

	科研业务费
	
	
	
	

	劳务费
	
	
	
	

	合  计
	
	
	
	


备注：劳务费不超过总经费的30%；科研业务费主要包括国内调研差旅费和学术会议费、资料费、论文打印费、论文版面费、知识产权费用等；不能购置办公用品。

